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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模型时代的到来，各类人工智能产品得到了颠覆性升级，基于深度合成技术的ChatGPT等应用极

大地丰富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自动驾驶技术因此重新得到发展。介于医学科技和生活交通领域的智能

轮椅成为新一代人工智能产品的应用对象，由此产生的交通执法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试图通过对

智能轮椅面临的交通执法问题和法律治理进行初步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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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large models, variou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have undergone 
a revolutionary upgrade. Applications such as ChatGPT based on deep synthesis technology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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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enrich and change people’s lives, and as a result,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driving tech-
nology has been revitalized. Smart wheelchairs in the fields of medical technology and transporta-
tion have become the application target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and the resulting traffic law enforcement issues urgently need to be resolve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nduct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traffic law enforcement issues and legal governance faced 
by intelligent wheelch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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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模型时代对智能电动代步轮椅的改变 

1.1. 大模型时代已经到来 

近年来，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大智移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这样的

看似新颖的词汇也已不再新鲜，大数据的发展又迎来了更新换代。在去年年底举办的“Wave Summit + 
2022 深度学习开发者峰会”上，一个重要的前沿信息就是大模型时代已经到来，它是大数据时代的 2.0
版，与大数据时代相比，在大模型时代，数据生产与服务的重心，从信息的收集与研判转成信息的深度

处理与采集模型的创造。如果把大数据比作大脑中的念头，大模型就是大脑本身[1]。到了今年年初，讨

论最热门的就属基于生成式预训练语言模型的 ChatGPT 了。此外，预训练基础模型(Pretrained Foundation 
Models, PFMs)技术的发展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主流探索方向。PFMs 起源于基于自监督的语言模型，

最初研究者们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展开研究，2018 年谷歌的 BERT 模型在 11 项 NLP 任务基准上以远超

第二名的性能打破了纪录，自此基于自监督学习的语言模型成为基础性方法。这一技术观念上的转变与

2012 年基于卷积神经网络 Alex Net 在 Image Net 上的突破很相似，标志着大模型时代的开始[2]。 

1.2. 从电动轮椅到智能轮椅 

大模型时代的到来给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尤其是在出行交通领域。随着智慧交通建设的推

进，无人驾驶、自动驾驶技术的探索因为大模型时代的到来到达了新高度，但是为了满足普通人的惰性

而探索的驾驶技术难免会产生安全、法律、伦理上的担忧，而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于满足老年人以及腿脚

不便者的探索则可以优先考虑，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电动轮椅，清晨在公园、超市、农贸市场随

处可见。电动轮椅是有一个或多个电机驱动、能电动控制速度、可以手动或动力转向的装置。电动轮椅

的智能化几乎是与电动轮椅本身一同进行的，因为电动轮椅的驾驶模式比其他主流交通工具更需要智能

化。电动轮椅通过运用多种 AI 方法和技术，尝试构建可与环境交互，具备态势感知、规划决策等能力的

智能体行为模型[3]，所以智能型电动轮椅是电动轮椅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嵌入式技术的飞速发展，基于嵌入式系统的智能轮椅控制器将能够很好地解决现有的智能轮椅

控制器所存在的成本高、功耗大、续航能力差等问题[4]。大模型时代的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又可以

应用到嵌入式技术中，使嵌入式技术如虎添翼。作为预训练通用语言模型，ChatGPT 对情感、暗示等人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72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袁俊杰 
 

 

DOI: 10.12677/ojls.2023.116721 5043 法学 
 

因信息仍然无法有效处理，暂时缺乏与语音、视觉、触觉、脑电等信息的交互能力[5]，更好水平的人机

协同还需未来进行探索。2023 年 4 月，琉球大学和冲绳大学的三位日本作者发表在《人机交互与医疗机

器人助手》特刊上的一篇文章《基于一维卷积神经网络和长短期记忆估计视觉意图的智能眼控电动轮椅》

[6]说明了对智能轮椅的研究已经向更高水平的人机协同智能轮椅转变了。 

2. 大模型时代智能轮椅的交通执法问题 

在大模型时代，尚未完善的智慧交通建设又迎来了新高度，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势必会带来更多的法

律问题，之前尚未完善的法律问题随着大模型时代的到来一并得到研究解决。无人驾驶、自动驾驶带来

的法律问题研究随着无人驾驶、自动驾驶技术的升级而推进，目前，自动驾驶面临的技术性难题已经在

相当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但在法律制度方面仍面临许多困境[7]。如果说自动驾驶与无人驾驶没有大规模

普及，对交通执法领域影响不大，但如今智能化程度各不相同的电动轮椅，在各种政策补贴和价格优惠

的刺激下，已经穿梭在大街小巷。广州 2023 年 7 月 1 日起实现了电动车新规，对电动车上路进行了严管

和限行[8]，为此广州的年轻人选择电动轮椅上下班，电动轮椅出现在通勤道路上、地铁和写字楼里，这

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交通法规的影响不容小觑。具体包括：首先，

是否应当明确我国智能轮椅的法律定位，其在《交通安全法》中属于怎样的交通参与者？其次，自动化

程度较高的电动轮椅车使得现行许多道路通行规定不再适用，如何进行修订？此外，在道路交通事故发

生后，对轮椅使用人和人工智能管理人的责任如何分配也将挑战现有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2.1. 法律定位不清 

众所周知，拐棍、轮椅等属于医疗辅助工具，应该归于医疗器械类，给轮椅加装电力驱动装置，它

仍然属于医疗器械类。但是随着加装的电力驱动设备的升级和各种智能化产品的加入，电动轮椅演化升

级成可以上道路行驶的电动轮椅车，增加了车辆的属性。与此同时，智能化的电动轮椅就像智能手机一

样在老年人群体中大范围使用，从当初的辅助医疗到辅助生活，乃至辅助交通。因为它的产品设计同样

适用于老年人的驾驶习惯，适用的人群就从原先的残疾人群逐渐扩展到了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即“代步

老年轮椅”[8]。而智能轮椅又与老年代步轮椅不同，它更倾向于轮椅的便捷属性而且更加智能化。 
关于电动轮椅车在交通法上的法律定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电动轮椅车是电动轮椅

演变而来，该类“老年代步”对于老年人是一种代步的工具、代替人们行走的工具。使用小型老年代步

车的人与车的法律属性与行人属性更加符合[9]。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机动车，主要是从公安交通管理的

角度而不单纯是从其物理性属性来界定的[10]，认为在交通管理上，应当将老年代步电动轮椅按照非机动

车进行管理。这两种观点都是选用一个标准《GB/T 12996-2012 电动轮椅车》[11]，却得出了两种不同的

结论，可见在电动轮椅，包括老年代步车，低速电动车等概念和法律定位问题，现有的法律本身就是不

明确的。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还不足以说明智能轮椅的法律问题，因为智能轮椅比前述的电动轮椅

等代步工具更多了智能属性，坐在车上的老年人究竟属于驾驶人员还是乘客，法律定位不清，或许要按

照自动驾驶、无人驾驶技术等来探索智能轮椅的相关法律问题。 

2.2. 现有法律适用不明 

虽然智能轮椅的法律属性不明确，但是出现在大街小巷的智能轮椅却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为法

律定位不清，造成安全隐患和交通管理的乱象，对于交通违法行为以及交通事故的责任问题现有法律适

用同样也不明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9 条第 4 项规定，“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

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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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该法第 2 项同样规定，“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对于

智能轮椅，属于“医疗器械”还是“车辆”，现有法律其实比较倾向于“医疗器械”，可是随着智能化

的推进，尤其是大模型时代的到来，对于智能轮椅，是不是还是“医疗器械”？这是要加一个问号的。

因为交通工具也是由其他工具特定化而来的，就像自动驾驶车辆尚未明晰是游乐场过山车般的“玩具”

还是“交通工具”，高度智能化的智能轮椅会不会也从“医疗辅助工具”向特殊的“交通工具”转变，

这样的话，现有的法律适用是不明确的。 

3. 对智能轮椅交通执法问题的应对初探 

3.1. 厘清法律定位，明确智能电动轮椅使用人主体资格 

电动轮椅上路行驶，容易占用道路资源，造成安全隐患。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立法逐步厘清电动轮

椅和智能轮椅的法律地位，明确使用人的主体资格。 
对于智能化程度不高的电动轮椅，继续按照医疗器械进行管理，在道路上与行人的法律地位相当。

而对于智能轮椅，则可以参照自动驾驶汽车的探索立法，先制定人工智能发展法，时机成熟以后再逐步

完善智能轮椅相关单行法，规范在公共场所、道路等行驶的智能轮椅，与自动驾驶技术立法配套。 
智能轮椅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方便行动不便的人群，健康人使用智能轮椅上道路行驶，除了规避交通

处罚，钻法律的漏洞，还会造成道路资源的挤占。因此，要限制智能轮椅的使用主体，明确在道路上使

用智能轮椅须持有老年证、残疾证等相关证明。 

3.2. 加强分类管理，明确智能电动轮椅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的法律适用 

当前，电动轮椅市场混乱，智能轮椅方兴未艾。使用智能轮椅发生交通事故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处理事故因智能轮椅属性不明、没有准确的依据，没有办法给当事人定责。如果智能轮椅对人工智能的

依赖程度较高，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将智能轮椅纳入非机动车管理，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领取合

法号牌后，才允许上路行驶。智能轮椅在交通违法和发生交通事故后，需要进行分类管理，根据智能化

程度不同，对使用者和人工智能管理者适用相应的法律。 
在现阶段，需要通过立法明确智能轮椅需要在人行道行驶，遵守行人的交通规则，违反交通法规对

轮椅上的使用者按照行人进行处罚。发生交通事故时，智能轮椅使用者以行人身份处理。 

4. 大模型时代智能轮椅法律治理分析 

如上文所述，大模型时代使得本来尚待完善的法律又有了新的挑战。同时大模型时代使得相关法律

治理直接赶上了相关技术的迭代，避免许多弯路。对于智能轮椅的法律治理可以采取应用服务治理和技

术治理同步进行，相互促进，表层治理和深层治理一体推进。 
像 ChatGPT 这样的预训练模块是深度合成技术的一种。什么是深度合成技术？我国在今年 1 月份实

施的《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 23 条规定了深度合成的概念，即“深度合成技术，是指利用深度学习、虚

拟现实等生成合成类算法制作文本、图像、音频、视频、虚拟场景等网络信息的技术。”深度合成技术

产生的法律问题需要对现有的治理模式进行改变，即“基于生成型人工智能技术的通用性实施全链条治

理”，同时“结合技术、产业和应用建立有机体系和设置具体规则，以形成在全球更具影响力的深度合

成治理法律制度体系”[12]。回到智能轮椅上来，在大模型时代智能轮椅的法律治理可以从字面上进行理

解，分为“智能治理”和“轮椅治理”。“智能治理”侧重于深度合成技术、人工智能方面的治理，“轮

椅治理”侧重于交通安全、产品质量方面的治理，两者不能简单割裂，要有机结合，在深度合成治理中

同时包含有交通安全和产品质量方面的治理，交通安全和产品质量也是深度合成治理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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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模型时代，深度合成治理的框架也需要升级，要从单纯的算法服务治理升级成全链条的人工智

能治理，要把平台问责升级成产业治理，多部门分级分类综合治理，进行技术和制度的整合。回到智能

轮椅上，在技术治理方面，通过完善技术标准，将智能轮椅归类为人工智能产品，贯彻实施《深度合成

管理规定》，加强人工智能产品源头监管，明确生产企业责任。参照自动驾驶交通安全方面的立法，把

智能轮椅认定为人工智能类的非机动车，同时修改《产品质量法》，对应用人工智能的交通类产品，生

产企业应当承担修理、召回、安全监管等责任。此外，为明确智能轮椅的交通事故责任，通过完善《交

通安全法》，规定生产者、技术服务提供者，使用维护者，三方面的责任。 

5. 结语 

大模型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人工智能产品的升级迭代使得原有的法律治理随着技术本身的升级

而进行更新完善。在生活和交通产品应用方面也是如此，轮椅发展到电动轮椅再到智能轮椅，相应的法

律治理模式也在不断的更新完善。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领跑者的深度合成技术，也需要完善其相应的监管

工具、分类分级制度、责任分配等法律治理框架。智能轮椅正在发展成深度合成技术的一个技术产品，

因此可以探索将智能轮椅作为类似于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加入到深度合成治理法律制度体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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